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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分析國際海洋法法庭（ITLOS）於2024年5月發布之第31號案諮

詢意見，探討國家防止氣候變遷危害海洋環境之法律義務。該諮詢意見由

小島國家氣候變遷與國際法委員會提出，由ITLOS確認人為溫室氣體排放

構成《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的「海洋環境污染」，各國有義務採取必要

措施防止、減少和控制此類污染。本文首先介紹該諮詢意見背景及主要論

點，分析ITLOS對於義務性質、海洋污染定義、具體措施等議題的解釋立

場。研究發現，ITLOS雖然將相關義務定性為「行為義務」而非「結果義

務」，但同時也確立國家對於溫室氣體排放造成海洋污染所必須履行「相

當注意」（due diligence）的嚴格標準，並確認能力與資源較佳國家的責

任，且強調預警性方法（precautionary approach）在應對氣候變遷危害時

的重要性。此外，本文檢視我國海洋政策與法規，發現現行架構尚未充分

整合氣候變遷與海洋污染治理。因此，本文建議我國應完善相關法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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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科學研究與國際合作，並將諮詢意見要旨納入《國家海洋政策白皮書》

及《國家海洋污染防治白皮書》等相關國內政策文件及法規，以有效回應

氣候變遷對海洋環境的威脅，履行國際社會成員的責任。

關鍵詞： 氣候變遷、海洋暖化、海洋環境污染、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國際海洋

法法庭

*　　*　　*

壹、前言

自工業革命以來，大氣中的人為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排放逐年增

加，導致全球氣候暖化，是現今氣候變遷的主要因素。海洋作為地球生態系統

中最重要的「碳匯」（carbon sink，又名「碳儲存庫」），同時吸收溫室氣體

導致的多餘熱量，直接受到全球暖化之影響。海洋每年能吸收近四分之一由人

類活動所排放到大氣中的二氧化碳（CO2），而二氧化碳溶解在海水形成的碳

酸（carbonic acid）導致海洋的酸化。1
隨著海洋的酸度增加，將使海洋逐漸失

去調節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及緩解氣候變遷之能力，對於海洋生態、海洋生物多

樣性、沿海地區居民的生計、糧食安全都將產生持續且不利之影響。

聯合國（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自1 9 9 0年代以來關注氣候變遷對於地

球的影響，其秘書長報告及所屬的「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以下簡稱：IPCC）歷年來的

報告長期關注全球暖化之下的海洋問題（Canadell et al. 2021）。此外，聯

合國於2015年發起「2030永續發展議程」（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研議出17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以下簡稱：SDGs），其中目標14.3揭示「藉由不同層級單位間之科學合作，

1	 IPCC在2021年報告中指出，海洋每年吸收大約23%的人為二氧化碳排放量，這種吸
收導致海水酸化（Canadell et al. 2021）；歐洲環境署（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EEA）也明確表示：「海洋吸收了大約25%的人為二氧化碳排放，導致海洋酸化。」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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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達成減緩並改善海洋酸化影響之目標」（United Nations 2015）。顯示世

界各國開始對於海洋環境保護議題投以熱切關注，盼能藉由國際社會的協調合

作，進行海洋科學研究並將研究的成果與保護海洋環境的行動相連結。

由於氣候變遷對於海洋環境造成之負面影響與日俱增，嚴重威脅太平洋

島國之生存，部分太平洋島國組成之「小島國家氣候變遷與國際法委員會」

（Commission of Small Island States on Climate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Law，

以下簡稱：COSIS）向《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以下簡稱：UNCLOS）2
附件六所設立之「國際海洋法法

庭」（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以下簡稱：ITLOS）3
提

出作成諮詢意見之請求。
4
該案全名為：「小島國家氣候變遷與國際法委員

會提請作成諮詢意見之請求」（Request for an Advisory Opinion submitted by 

the Commission of Small Island States on Climate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Law, 

Case No. 31，以下簡稱：本案或諮詢意見）。本案，COSIS詢問ITLOS：「在

UNCLOS規範下，其締約國是否負擔防止、減少和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及保護

和保全氣候變遷對於海洋環境影響之義務？」

值得一提者，本案申請方COSIS現有之8個成員國中，有5國為我國邦交

國。
5
而我國邦交國中，馬紹爾群島（Marshall Islands）、海地（Haiti）及貝里

2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 Dec. 10, 1982, 1833 U.N.T.S. 3.
3	 ITLOS職司UNCLOS相關之爭端解決，並得以對於海洋法相關法律問題提出諮詢意
見。參閱：丘宏達、陳純一（2021, 647）。UNCLOS第287條規定爭端解決機制的選
擇，其中ITLOS是四種可能的爭端解決方式之一。《國際海洋法法庭規則》（ITLOS 
Rules）第138條具體規定，法庭可以應國際協定明確授權的要求提供諮詢意見。COSIS
是基於2021年10月由安提瓜和巴布達及吐瓦魯兩國締結並於同日生效的《關於氣候變
遷與國際法的小島嶼國家設立協定》（COSIS協定）而設立的國際組織，該組織於協
定生效當日即告成立（ITLOS 2024, 5）。此COSIS協定是僅有4條條文的簡短條約。
COSIS依據該協定規定，於2022年12月向ITLOS請求諮詢意見。

4	 ITLOS的諮詢意見案，至今有2011年「國家擔保個人和實體在『區域』內活動的責任
和義務問題案」（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of States Sponsoring Persons and Enti-
ties with respect to Activities in the Area）（第17號案）和2015年「次區域漁業委員會
請求作成諮詢意見案」（Request for an Advisory Opinion Submitted by the Sub-Regional 
Fisheries Commission）（第21號案）2件，本次諮詢意見是第三例。

5	 2024年，COSIS成員除安提瓜及吐瓦魯外，亦包括2021年11月加入的帛琉共和國（Re-
public of Palau），2022年加入之紐埃（Niuē）、萬那杜（Vanuatu）、聖露西亞（St. 
Lucia）。2023年，聖文森及格瑞那丁（S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聖克里斯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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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Belize）亦有加入COSIS之資格，故本案所關切議題對於我國亦具有重要

外交及法律上之意義。
6

爰此，本文首先介紹本案之背景、意見要旨，而後研析諮詢意見之論點。

此部分深入研析ITLOS對於國家防止氣候變遷危害海洋環境義務之性質、海洋

環境污染之定義、國家於UNCLOS下之具體義務、應採行之措施等。最後檢

視我國海洋法律與政策並提出建議。

貳、諮詢意見之背景及要旨

一、諮詢意見之背景

COSIS代表的小島開發中國家將氣候變遷視為一種嚴重威脅，隨著全球暖

化、海平面上升，此一嚴重性更顯急迫。而小島國家是對於氣候變遷責任相對

較小的國家，卻最有可能在短、長期承受氣候變遷最嚴重的影響。未來幾十

年，小島國家面臨海平面上升、極端天氣事件、珊瑚白化、漁業和海洋生物多

樣性喪失以及完全淹沒的風險（COSIS n.d.a）。

近年來，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小島開發中國家在各種國際論壇上強調氣候

變遷影響的嚴重性以及加快全球行動的必要性。對於處於氣候危機前沿的小

島國家而言，海平面上升帶來的問題最為嚴重。2021年8月，太平洋島嶼論

壇（Pacific Islands Forum）7
通過《面對氣候變遷有關海平面上升保護海域宣

言》（Declaration on Preserving Maritime Zones in the Face of Climate Change-

Related Sea-Level Rise），宣布將不再審查或更新根據UNCLOS確定的海域基

線和外緣（Pacific Islands Forum 2021）。同年9月，COSIS緊接著針對上述宣

言發表峰會宣言，主張小島國家沒有義務審查或更新海域基線和外緣。
8

及尼維斯（St. Kitts and Nevis）加入COSIS。
6	 COSIS開放所有小島國家聯盟（Alliance of Small Island States, AOSIS）之成員國加入，
故具有會員國資格之國家高達40個小島國家。

7	 太平洋島嶼論壇成員包括：澳洲、密克羅尼西亞聯邦、斐濟、吉里巴斯、諾魯、紐西

蘭、帛琉、巴布亞紐幾內亞、馬紹爾群島共和國、薩摩亞、所羅門群島、東加、吐瓦

魯、萬那杜。
8	 關於前述受海平面上升影響之小島國家所為之宣言是否可能形成習慣國際法，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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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IS就UNCLOS有關海洋環境保護和養護的第十二部分提出下列兩項問

題，請求ITLOS作出諮詢意見（COSIS 2022, 6-7; ITLOS 2024, 5, 45）：

請求問題（a）： 公約締約方在防止、減少和控制因人為排放溫室氣體而

引起或可能引起氣候變遷（包括海洋暖化、海平面上升

和海洋酸化）的有害影響方面有哪些具體義務？

請求問題（b）： 公約締約方在保護和保全與氣候變遷影響（包括海洋暖

化、海平面上升和海洋酸化）相關的海洋環境方面有哪

些具體義務？

前者係詢問UNCLOS在溫室氣體減排方面對締約方賦予何種義務；後者係

詢問在適應氣候變遷影響方面對締約方賦予何種義務。

二、諮詢意見之要旨

本案共計有歐盟、中國、德國、日本、英國等53個國家、區域與國際組

織提出書面意見，其中包括密克羅尼西亞、模里西斯、諾魯等海島國家。除

COSIS外，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聯

合國人權與氣候變遷、毒物與人權、人權與環境特別報告員（United Nations 

Special Rapporteurs on Human Rights and Climate Change, Toxics and Human 

Rights,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及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IMO）等國際組織及專家亦提出書面意

見。
92024年5月21日，ITLOS宣告諮詢意見，10

在此依兩項請求問題次序，窺

許澤永（2023, 48-52）。
9	 除了各國提出的意見外，本案中多達14個非國家行為者提交了書面意見，包括國際環
境法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CIEL）與綠色和平組織（Green-
peace International）、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WWF）、我們孩
子的信託（Our Children’s Trust）與樂施會（Oxfam International），以及聯合國人權與
氣候變遷、毒物與人權、人權與環境特別報告員（United Nations Special Rapporteurs on 
Human Rights and Climate Change, Toxics and Human Rights,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
ronment）等。這些非國家行為者的參與反映氣候變遷議題的公眾性質，並透過提供科
學資訊和法律分析，豐富了本案的辯論。雖然ITLOS的規則並未明確規定非國家行為
者的參與方式，但法庭認可這些意見於網站公開，促進公眾參與國際環境法的發展，

體現里約宣言第十原則的精神（Tignino and Prado 2024, 5-6）。
10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2024）。本案審判的口頭程序於202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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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要旨。

（一）關於請求問題（a）

首先，ITLOS確認人類活動排放到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引入海洋而造成有害

影響，構成UNCLOS第1條第1項第4款所定義之「海洋環境污染」（pollu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ITLOS 2024, 66）。

第194條第1項規定了為防止、減少、控制來自一切來源的海洋環境污染

而採取「一切必要措施」（all necessary measures）的義務。客觀評估「一切

必要措施」的考慮因素包括「科學」、「國際法上的規則與標準」及「國家

可利用的手段與能力」等三項（ITLOS 2024, 75）。所謂「科學」，IPCC報告

書等屬之，但不要求科學確定性，
11
必須適用「預警性方法」（precautionary 

approach）12
（ITLOS 2024, 77）。「國際法上的規則與標準」指的是以《聯

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以下簡稱：UNFCCC）13
與《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14

詳細

說明第194條第1項所稱「必要措施」的內容（ITLOS 2024, 80）。但是，巴黎

協定並非UNCLOS的「特別法」（ITLOS 2024, 81）。15
「國家可利用的手段

進行，諮詢意見於2024年5月21日宣告。
11	 ITLOS在評估義務性質時，高度依賴科學證據，特別是IPCC報告提供的科學確定性程
度。正如Torre-Schaub（2024, 3）所指出，法庭使用IPCC對氣候變遷負面影響的「高度
確信」（very high confidence）作為重要依據，得出「若全球溫度上升超過1.5℃，將對
海洋環境造成嚴重後果」的結論，進而論證即使在缺乏絕對科學確定性的情況下，各

國應採取預警性方法的必要性。
12	 預警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與預防原則（prevention principle）之間最根本的區
別在於科學確定性的程度；預警原則應對科學不確定性下的潛在風險，而預防原則處

理已知的、有形的風險。相對地，此處之「預警性方法」則較為彈性，通常僅為政策

指導，未必具有法律拘束力。例如，1992年《里約宣言》第15原則指出：「應根據各
國能力廣泛採用預警性方法」，允許考慮經濟、社會成本等因素，運用上更具彈性。

關於預警原則與預防原則的討論，參照廖宗聖（2015）。
13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May 9, 1992, S. 

Treaty Doc. No. 102-38, 1771 U.N.T.S. 107.
14	 Paris Agreement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Paris 

Agreement), Dec. 12, 2015, U.N. Doc. FCCC/CP/2015/L.9/Rev/1,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
rials 22, U.N.T.S. 54113.

15	 ITLOS認為UNFCCC和《巴黎協定》在解釋和適用UNCLOS關於由人為溫室氣體排放
造成的海洋污染方面具有相關性（ITLOS 2024, 80）。然而，ITLOS拒絕將《巴黎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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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能力」則可能因已開發國家或開發中國家而有所不同（ITLOS 2024, 82）。

此外，ITLOS並未明確將UNCLOS第十二部分的任何條款定性為「結果

義務」（an obligation of result）。反之，ITLOS（2024, 84, 92）強調相關條

款規定的是「行為義務」（an obligation of conduct），以及其相關聯的「相

當注意」（due diligence）義務。16
第194條第1項的義務不是「結果義務」而

是「行為義務」
17
，締約國被要求以「相當注意」行事（ITLOS 2024, 84）。

由於溫室氣體排放在海洋環境損害的可預見性（foreseeability）和重大性

（severity）方面帶來高度風險（high risk），因此「相當注意」的標準應為

「嚴格的」（stringent），但其履行因國家的能力或可利用資源而有所不同

（ITLOS 2024, 86）。相當注意義務也與預警性方法密切相關，即使對海洋環

境損害可能性的科學證據不足，如果忽視或未適當排除自己管轄權下行為包含

的危險，可能構成注意義務的違反（ITLOS 2024, 87）。 

跨境污染方面，ITLOS主張UNCLOS第194條第2項不僅要求締約國防止、

減少和控制來自人為溫室氣體排放的海洋污染，還適用於跨境污染的情境。此

義務類似於損害預防原則（principle of harm prevention）（ITLOS 2024, 88）。

定》視為特別法（lex specialis）：「在當前情況下，特別法優於普通法（lex specialis 
derogat legi generali）原則在解釋公約時沒有適用的餘地。此外，如上所述，保護和保
全海洋環境是公約要達成的目標之一。即使《巴黎協定》對公約具有特別法的成分，

它仍然應當以不妨礙公約本身目標的方式適用。」（ITLOS 2024, 81）。
16	 「相當注意」的概念源於19世紀的國家實踐和仲裁裁決，特別是外國人保護的領域。
該義務源於羅馬法的「使用自己的財產時不得損害他人」（sic utere tuo ut alienum non 
laedas）之原則（Kulesza 2016, 167）。國際法院於數起案件中確認，國家在環境保護
義務上所承擔者為「努力義務」（obligation of conduct）而非「結果義務」（obligation 
of result），即應依據當時可得資訊與技術，善盡相當注意義務。在 2010年烏拉圭河
紙漿廠（Pulp Mills on the River Uruguay）案中，法院明確指出國家應對具跨境影響的
活動進行環境影響評估（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作為相當注意義務之一部
分；而在Gabčíkovo-Nagymaros Project（1997）案中，法院則強調國家有「持續監測」
與「預防損害」之義務（Kulesza 2016, 104-105）。

17	 國際法委員會（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ILC）將國際義務區分為兩種：「行為
義務」要求國家依據國際義務所明確規定的方式履行行動，而「結果義務」則要求國

家確保特定結果的實現，但允許其選擇達成該結果的方法。因此，這兩者的區別在於

義務是否涉及特定行為的履行或特定狀況的確立與維持。參閱：Wolfrum（2010, 363-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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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前半的義務以現存損害為對象，後半的義務則以未來損害為對象。後者

包含防止「擴散」（spread）的義務，是比《斯德哥爾摩宣言》（Stockholm 

Declaration）和《里約宣言》（Rio Declaration）更嚴格的義務（ITLOS 2024, 

89）。第2項的義務是相當注意義務，應採取措施的範圍和內容因可利用的手

段與能力而改變（ITLOS 2024, 89）。要證明溫室氣體排放對他國造成損害可

能很困難，但這是關於因果關係（causation）的問題，與第2項義務的適用可

能性是不同的問題。第2項的義務亦為相當注意義務（ITLOS 2024, 91），因

跨境污染的性質要求更高程度的謹慎與防範措施，其標準比第194條第1項更

為嚴格（ITLOS 2024, 92）。

國際合作方面，ITLOS認為UNCLOS第197、200及201條要求締約國直接

或透過國際組織持續合作，以防止、減少和控制海洋污染，並應在環境監測、

研究與技術開發等方面進行資訊交流與協調（ITLOS 2024, 111）。

技術協助方面，依據第202條，已開發國家應向開發中國家提供技術轉

讓、能力建設及科學合作等援助，以協助其應對氣候變遷帶來的海洋污染挑

戰。第203條亦規定，國際組織應在經費分配及技術援助方面對開發中國家提

供優惠待遇，以確保公平與有效的全球環境治理（ITLOS 2024, 112-114）。  

監測與環境影響評估方面，ITLOS認為UNCLOS第204、205及206條要求

各國對海洋環境進行定期監測，發布相關污染報告，並在計畫進行可能對海洋

環境造成重大影響的活動時，事先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上述規定目的在確保

各國能夠即時採取行動，以減少海洋污染並促進永續發展（ITLOS 2024, 117-

124）。

（二）關於請求問題（b）

首先，ITLOS確認，UNCLOS第192條規定，締約國有義務保護和保全

海洋環境，以防止氣候變遷及海洋酸化造成之損害。當海洋生態系統受到破

壞時，締約國可能需採取恢復性措施，以減少對海洋生物多樣性的負面影響

（ITLOS 2024, 128-133）。

為保護、保全海洋環境而採取必要措施的義務，要求確保非國家主體履

行該措施，屬於相當注意義務。該義務的標準由危險與損害程度的評估決定

（ITLOS 2024, 132）。如IPCC報告書所示，氣候變遷及海洋酸化對海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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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嚴重，「因有重大且不可逆損害的高度危險」，相當注意的標準變得更為

嚴格（ITLOS 2024, 132-133）。 

此義務並連結至第194條第5項，要求締約國保護稀有或脆弱的生態系統，

並維護因氣候變遷及海洋酸化而面臨威脅的物種棲息地，以確保海洋生態平衡

的長期永續性（ITLOS 2024, 133-136）。「稀有或脆弱的生態系」需要依個案

判斷（ITLOS 2024, 134）。因此，國家有權行使裁量權，但「並非絕對的裁

量」（ITLOS 2024, 135）。 

由於氣候變遷也會影響海洋生物，作為應與第192條義務合併解讀的條

文，有第61、63、64、117、118、119、196條。特別是關於第61條，須適

用「預警性方法」及「生態系方法」（ecosystem approach）（ITLOS 2024, 

140）。 

海洋生物資源管理方面，UNCLOS第61條與第119條要求各國應採取必

要措施，以保護受氣候變遷及海洋酸化影響的海洋生物資源。上述措施應基

於最佳科學知識，並考慮環境與經濟因素，亦即採用預警性與生態系統方法

（ITLOS 2024, 137-140）。再者，UNCLOS第63、64、118條要求各國合作保

護專屬經濟海域及公海上之高度洄游魚種及其他海洋生物資源，並確保共享

魚類種群的永續發展。在全球氣候變遷日益加劇的背景下，前述規定對於維

護海洋生態平衡與生物資源的永續利用更顯重要（ITLOS 2024, 140-143）。

此外，UNCLOS第196條第1項要求締約國採取適當的適應性措施（appropriate 

adaptive measures），以防止、減少和控制因氣候變遷影響與海洋酸化導致的

外來物種引入，避免其對海洋環境造成顯著且有害的變化（ITLOS 2024, 143-

145）。茲彙整諮詢意見要旨及涉及之UNCLOS條文如表1。

表1　諮詢意見要旨及涉及之UNCLOS條文
UNCLOS相關條文 諮詢意見要旨

第1條第1項第4款（定義） 人類活動排放到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引入

海洋構成公約所定義的「海洋環境污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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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LOS相關條文 諮詢意見要旨

第192條（海洋環境的保護和保全之一

般義務）

締約國應保護海洋環境，預防與恢復氣

候變遷及酸化造成的生態危害。

第194條（防止、減少和控制海洋環境

污染的措施）

第1項：締約國應依最佳科學與國際標

準，採取必要措施協調政策，以防止和控

制人為溫室氣體排放造成的海洋污染。

第2項：締約國應採取必要措施，防止

其管轄內溫室氣體排放污染他國及其環

境。

第5項：締約國應保護稀有或脆弱的生

態系統，以確保海洋生態平衡的長期永

續性。

第61條（生物資源的養護）

第63條（專屬經濟海域魚群養護）

第64條（高度洄游魚種）

第118條（各國在養護和管理生物資源

方面的合作）

第119條（公海生物資源的養護）

各國合作保護專屬經濟海域及公海上之

高度洄游魚種及其他海洋生物資源，並

確保共享魚類種群的永續發展。

締約國應依最佳科學知識與預警性方

法，保護受氣候變遷與海洋酸化影響的

海洋生物資源。

第197條（在全球性或區域性的基礎上

的合作）、第200條（研究、研究方案

及情報和資料的交換）、第201條（規

章的科學標準）

締約國有義務直接或透過主管國際組織

持續、有意義且真誠合作，以防止、減

少和控制人為溫室氣體排放造成的海洋

污染。

第202條（對開發中國家的科學和技術

援助）

第203條（對開發中國家的優惠待遇）

締約國應援助開發中國家，國際組織提

供經費與技術優惠，以應對氣候變遷影

響。

第 2 0 4條（對污染危險或影響的監

測）、第205條（報告的發表）、第206

條（對各種活動的可能影響的評價）

要求各國對海洋環境進行定期監測，發

布相關污染報告，並在計畫進行可能對

海洋環境造成重大影響的活動時，事先

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資料來源：ITLOS（2024）。

pe304.indd   142 2026/7/1   上午 10:37:09



 從國際海洋法法庭第31號案諮詢意見論國家防止氣候變遷危害海洋環境之義務　143

參、諮詢意見之論點與評析

諮詢意見發布後引起國際法學界廣泛關注與討論，以下詳細分析諮詢意見

的具體論點及其法律影響。

一、對義務性質之解釋

ITLOS認為，UNCLOS第194條第1項要求締約國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防

止、減少及控制因人為溫室氣體排放所導致的海洋污染，並努力協調相關政

策。此類措施應基於客觀標準，考量最佳可用科學及相關國際規範，特別是

UNFCCC與《巴黎協定》所確立的1.5℃升溫目標及相應之減排路徑（葉俊榮

等 2020）。UNCLOS第194條第2項規定在跨界污染下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義

務，ITLOS同樣認為此一注意義務為「行為義務」。第192條規定了保護和保

全海洋環境的一般義務，法庭也將其定性為相當注意義務（ITLOS 2024, 132-

133, 147）。此外，法庭還認為第204、205、206條等程序性義務都是「行為

義務」，如監測、評估環境影響並報告結果等（ITLOS 2024, 147）。

根據過去COSIS的聲明，COSIS認為將UNCLOS第十二部分的義務劃分為

「行為義務」或「結果義務」難以實踐。原因在於，各項條款的真正含義在於

其措辭本身，以及由此必然導致的結果，而不應預先將其歸類為行為義務或

結果義務（Democratic Republic of Timor-Leste 2023, 17-18）。對此，COSIS主

張，第194條第1項不僅包含相當注意義務，甚至有所超越，要求各國採取一

切客觀必要的措施來防止、減少和控制海洋環境污染（ITLOS 2024, 11）。

儘管COSIS在其書面回應中主張UNCLOS第十二部分的一些義務可能超越

注意義務（ITLOS 2024, 11-12），但ITLOS在諮詢意見中並未採納此一主張，

而是貫徹行為義務、結果義務的二分法，強調要求締約國採取特定行為，但不

必確保實現特定結果。這反映了法庭對UNCLOS第十二部分義務性質作出解

釋時的謹慎態度。
18

18	 大部分國家都較為傾向將相關條款的義務性質視為「行為義務」。例如，英國曾表明

UNCLOS第192、194、197-207、212、213、222條都是注意義務，因而是行為義務，
而非結果義務。東帝汶（East Timor）則對COSIS的一個論點提出質疑，即如果一國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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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諮詢意見的主文四點皆獲得21名法官全票贊成通過。不僅沒有反對意

見，甚至連個別意見都未附加。不過，個別法官在其聲明中對於特定條款的詮

釋有不同的看法。例如：Kulyk法官認為UNCLOS第194條第1項關於各國應按

其能力採取必要措施的規定，體現的是履行義務方式的靈活性，而非義務範

圍或內容的差異（Kulyk 2024, 3-5）。Jesus法官對第194條第2項的理解較為不

同。他認為該項的範圍比第1項更為狹隘，僅處理一國管轄下的活動對他國及

其環境造成跨界污染損害的具體情況，不涵蓋整個海洋環境的污染。他認為

該款規定的是「結果義務」，而非諮詢意見所認為之盡最大努力的行為義務

（Jesus 2024, 5-11, 12-17）。

然而，對此諮詢意見仍見不同面向評論。例如，有學者認為，諮詢意見中

闡述的「嚴格」標準，其模糊性可能同時造成了範圍過廣和涵蓋範圍不足的

危險（Desierto 2024）。另有學者指出，法庭並未明確說明什麼是「嚴格」的

標準，或如何「客觀地」評估國家遵守這些義務的情況（Mayer 2024, 160）。

相對地，亦有學者認為，雖然UNCLOS第194條第1項並未提供關於什麼構成

必要措施的具體標準，但ITLOS認為這並不意味著各國享有無限裁量權。相反

地，必要措施應客觀地確定（Paine 2024）。此外，英國國際與比較法研究所

（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以下簡稱：BIICL）的

報告指出，法庭指明評估相當注意義務的客觀標準，包括：傷害風險、緊迫

性、科學和技術資訊，以及相關國際規則和標準。這種解釋方式並非將「相

當注意」視為由各國主觀決定的標準，特別是在跨境污染義務方面更為嚴格

（BIICL 2024, 3）。此外，也有論者指出，「相當注意」義務並不侷限於條約

文本中的直接義務，還創造出一種積極的行為義務，需要在超越條約直接義

務的更廣泛規範框架下進行評估，並且考慮與其他法令的協調與整合（Liang 

2024, 3）。這一解釋反映出「相當注意」義務的彈性與動態特性。

最後，另有學者指出，ITLOS使用一系列解釋性「鑰匙」來釋放UNCLOS

能評估其周邊海域的污染基線或「起點」標準，就可能構成違反第192條。東帝汶指
出，開發中的小島國往往缺乏必要的財力、技術或人力來量化和監測氣候變遷對其海

洋環境的影響，COSIS的論點沒有充分考慮到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差異（Demo-
cratic Republic of Timor-Leste 202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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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氣候保護工具的潛力，包括對條約語言和相關保護與保全海洋環境條款範

圍採取「廣泛」解釋方法，並尋求確保UNCLOS與「外部規則」之間的協調

與和諧，
19
以釋明公約條款的含義，並確保公約作為一個活的文件（Peel 2024, 

1）。

二、對海洋污染之定義

本案，申請方COSIS主張UNCLOS第1條第1項第4款所稱之能量包含熱

能，而物質即包含碳，由於溫室氣體排放，以餘熱形式間接引入能量會破壞

海洋生態系統。海水溫度上升導致珊瑚白化、遷徙模式改變和海洋物種瀕臨

滅絕，符合該公約規定之海洋環境污染形式（COSIS 2023, 41）。此定義得以

作為溫室氣體排放對海洋環境有害影響之法律上基礎（ITLOS 2024, 50-56）。

再者，過量的碳主要以二氧化碳的形式被海洋吸收，導致酸化。此種直接和

間接的碳引入危害海洋生物，影響不同營養級（trophic levels）的物種，破壞

海洋生態系統的平衡，從而屬於該公約定義的海洋污染範圍（ITLOS 2024, 57-

59）。此外，COSIS亦主張UNCLOS承認對於海洋環境污染所產生實際或可能

（actual or likely）之有害影響的重要性。不僅應考慮污染的直接影響，亦應考

慮可預見的未來影響，強調採取積極主動的方法來減輕有害影響。由於溫室氣

體排放而被海洋吸收的多餘熱量會導致廣泛的後果，導致珊瑚礁白化、海洋棲

息地發生變化，並影響海洋物種的繁殖和攝食模式，這符合該公約對「有害影

響」的定義。而過量碳導致的海洋酸化會對珊瑚和軟體動物等具有碳酸鈣外殼

或骨骼的海洋生物產生有害影響。根據該公約，這種對海洋生物自然過程的干

擾亦被視為有害影響，強調需要立即採取行動（ITLOS 2024, 59-63）。

針對申請方的主張，ITLOS逐一分析人為溫室氣體排放是否構成UNCLOS

所規範之「海洋環境污染」，並指出，多數締約國提出之意見認為，人為溫室

19	 佐古田彰（2024）也特別指出，透過諮詢意見，ITLOS明確構建UNCLOS第十二部分
與外部規則（特別是氣候變遷相關條約）間關係的機制。即：參照規則（rules of refer-
ence）、UNCLOS第237條、「相關規則」（《條約法條約》第31條第3項(c)）（IT-
LOS 2024,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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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排放符合此一定義；
20
但亦有部分意見認為，將其納入海洋污染範疇屬於

超越司法範圍的立法行為（ITLOS 2024, 60）。

ITLOS分析UNCLOS第1條第1項第4款的定義，認為構成海洋環境污染須

符合三項要件：（一）存在某種物質或能量；（二）該物質或能量由人類直

接或間接引入海洋環境；（三）其導致或可能導致有害影響（ITLOS 2024, 

60）。分述如下：

首先，溫室氣體（如二氧化碳、甲烷）具有特定化學元素組成，符合「物

質」的定義；ITLOS並指出，UNFCCC及IPCC對「溫室氣體」的定義，確認

溫室氣體屬於「物質」。另一方面，熱能作為「能量」的一種形式，也涵蓋於

公約的污染範疇。因此，溫室氣體與其導致的熱能傳遞，分別滿足「物質」

或「能量」的要件。其次，ITLOS確認溫室氣體排放係「人類活動」產生，符

合UNCLOS第1條第1項第4款的定義。溫室氣體透過大氣循環進入海洋，因其

可溶性與化學特性，二氧化碳溶解於海水並滲透至深海，形成海洋酸化。同

時，溫室氣體吸收熱能，使海洋儲存大量熱量，進一步影響海洋環境。因此，

人為溫室氣體排放滿足「由人類直接或間接引入」的條件。惟ITLOS並未明確

區分熱能（能量）係由人類間接引入海洋，與溫室氣體（物質）係直接引入

海洋有所不同（ITLOS 2024, 61）。最後，溫室氣體導致海洋暖化、海平面上

升與海洋酸化，對海洋生物資源、海洋活動與人類健康產生有害影響，符合

UNCLOS對「污染影響」的定義（ITLOS 2024, 61-64）。且UNFCCC、《京都

議定書》（Kyoto Protocol）及《巴黎協定》皆承認氣候變遷的負面影響，包

括對自然生態系統與人類社會的損害。因此，氣候變遷與海洋酸化對海洋環境

產生明顯的不利影響，構成污染定義中的「有害影響」（deleterious effects）

（ITLOS 2024, 64-66）。ITLOS最終確認，UNCLOS第1條第1項第4款海洋污

染的定義確實涵蓋溫室氣體排放，並對海洋環境構成實質威脅。這一解釋涵蓋

20	 在本案中，各國、政府間組織和非國家行為者普遍認同UNCLOS不應孤立解釋，應結
合UNFCCC和《巴黎協定》等氣候變遷相關條約理解。多數意見認為溫室氣體排放符
合UNCLOS第1條第1項第4款關於「污染」的定義，且溫室氣體在大氣中的濃度增加，
進而對海洋環境造成酸化及升溫，構成UNCLOS所定義的海洋環境污染（Tignino and 
Prado 202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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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所有溫室氣體排放來源，無論其來源或與海洋的距離遠近，具有深遠意義

（BIICL 2024, 1; Voigt 2024, 1）。21
此解釋之重大意義在於，雖然ITLOS諮詢

意見本身不具直接法律約束力，但其權威性解釋為各國在UNCLOS第194條下

採取「一切必要措施」，減少和控制溫室氣體排放造成的海洋污染提供法律基

礎，並要求各國「最終防止此類污染完全發生」。此一解釋強化了國家在國際

法框架下應對海洋環境污染的法律義務內容，為未來相關爭端的解決提供重要

的指引（Deng et al. 2024, 8）。

三、國家之義務與具體措施

（一）保護和保全海洋環境之義務

諮詢意見中亦可見有關國家對於海洋環境保護和保全的討論。COSIS主張

UNCLOS第192條規定要求各國防止未來對海洋環境之損害並維持或改善其現

狀。不僅要保護海洋生態系統的內在價值，亦需保護海洋生態系統在減緩氣候

變遷的重要角色。COSIS更指出第192條規定賦予締約國下列具體義務：各國

必須採取措施減緩氣候變遷，包括依照全球平均氣溫上升1.5℃的標準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實施韌性（resilience）和調適措施，保護海洋環境免受氣候變遷

的持續影響；各國有義務保護封存二氧化碳的海洋生態系統，並認識到海洋環

境作為世界上最大碳匯的作用（COSIS 2023, 107）。

此外，歐盟及其主要成員國在書面意見中明確支持對UNCLOS採取

「演進性解釋」（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主張應將《巴黎協定》作為

解釋UNCLOS環境保護相關條款的關鍵依據。然而，歐盟也強調，在解釋

UNCLOS時不應施加比《巴黎協定》更為嚴格的義務（European Union 2023, 

28）。這一立場反映了已開發國家的謹慎態度，即承認氣候變遷對海洋環境的

影響，但試圖將相關國際義務控制在現有氣候協議框架內，避免透過司法解釋

21	 法庭在海洋污染定義的解釋中，積極納入權威性科學研究。如Torre-Schaub（2024, 3）
指出，法庭明確表示：「鑑於『氣候變遷』、『溫室氣體排放』和『海洋酸化』等術

語未出現在UNCLOS中，法庭將使用相關氣候變遷法律文書或權威科學著作（如IPCC
報告）中的定義」（ITLOS 2024, 59）。這種解釋方法反映法庭在氣候變遷法律問題上
對科學證據的高度重視，也強化科學與法律之間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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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設新的實質性義務（Voets 2023, 4）。

對此，諮詢意見中肯認UNCLOS第192條賦予締約國有義務保護和保全海

洋環境，防止氣候變遷影響和海洋酸化造成的各種危害或威脅（ITLOS 2024, 

57）。ITLOS並參考《巴黎協定》第4條第1項設定的21世紀下半葉實現溫室

氣體淨零排放的目標，認為此目標與UNCLOS第194條第1項的目標一致。22
此

外，法庭認為UNCLOS條款下的示例措施（如第194條第3項）與國際氣候制

度規定的「減緩措施」之間存在連貫性（Peel 2024, 2）。最後，諮詢意見中指

出：「當海洋環境已遭破壞時，法庭認為『保全』（preservation）一詞的涵義

『可能』（may）包括修復海洋棲地與生態系統」（ITLOS 2024, 129），顯示

法庭認識到氣候變遷已經對海洋環境造成負面影響。然而，學者批評，此處使

用了「可能」一詞，使得國家義務的確切範圍仍不確定（Webb 2024, 5）。23

（二）防止、減少和控制海洋環境污染之措施

本案亦聚焦UNCLOS第194條是否課予締約國具體義務以防止海洋環境

22	 Voigt（2024）認為，UNCLOS第194條「一切必要措施」和巴黎協定第4條第3項「最大
可能的企圖心」（highest possible ambition）的標準可能並無本質區別，指出這一相似
性將有助於在國際規則之間建立一致性。

23	 Boyle（2019, 471-480）主張《巴黎協定》是關於海洋環境保護免受溫室氣體排放及氣
候變遷危害的特別法，提供相關規則和標準，並質疑UNCLOS在獨立於《巴黎協定》
的情況下規範氣候變遷對海洋的影響的適當性。另一方面，Scott（2020, 18）持不同
觀點，特別是關於海洋酸化問題。Scott指出《巴黎協定》未能充分解決海洋酸化問
題，該協定並未對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設定具體目標。Scott論證「各國完全有可能在不
解決海洋酸化問題的情況下遵守UNFCCC下的義務」，例如通過減少其他溫室氣體如
甲烷而非二氧化碳。因此，「即使完全遵守2015年《巴黎協定》，也不太可能防止或
減少海洋酸化」。Scott主張，UNFCCC機制在二氧化碳排放限制或pH值變化目標方
面並非特別法，認為在沒有任何具體考慮海洋酸化的原因和影響的情況下，根據《巴

黎協定》採取行動會構成在UNCLOS第十二部分履行義務上的不誠實」（Scott 2020, 
32）。Klerk則建議對特別法規則宜採更細緻的運用。參考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ILC）的觀點，即「特定規則應在一般標準的界限內或背景下閱讀和理解」（ILC 
2006, 56），Klerk認為《巴黎協定》應該「根據其目的、原則和規則」來解釋，而非
直接納入UNCLOS第十二部分（Klerk 2025, 5）；如此一來，各國並非被要求超越《巴
黎協定》，而是需要「採取更多樣化和精細的措施，並充分考慮氣候變遷對海洋的影

響，為此採取特定措施」，如建立海洋保護區以增強脆弱生態系統對氣候變遷影響的

適應力，保護作為重要碳匯的生態系統，以及加強對氣候變遷對海洋累積影響的科學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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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COSIS主張在UNCLOS第十二部分架構下，包括第194條國家的直接

義務，各國至少必須採取旨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立法和管制措施（COSIS 

2023, 80-81）。各國在決定採用的具體政策工具時，擁有一般性但並非無限制

的裁量權，並可考慮包括政策、立法、法規和裁決在內的全部可允許的預防和

補救措施（COSIS 2023, 80-81）。此類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規則和指令必須納入

所有必要措施，以根據當前科學知識與國際規則及標準預防、減少和控制構

成海洋環境污染的人為溫室氣體排放（COSIS 2023, 81）。國家所頒布的此類

規則或指令必須是在司法當局、行政機構、準司法或類似機構下可得執行。因

此，僅僅頒布政策指導原則和關於溫室氣體的非強制性政治指令和目標將不符

合第十二部分的規定（COSIS 2023, 81）。

ITLOS於其諮詢意見中肯定UNCLOS第194條第1項課予締約國義務，採取

一切必要措施防止、減少和控制人為溫室氣體排放造成的海洋污染，並努力在

這方面協調各自的政策；第194條第2項則是課予締約國義務，採取一切必要

措施，確保其管轄或控制下的人為溫室氣體排放不會通過污染對其他國家及其

環境造成損害（ITLOS 2024, 56）。ITLOS進一步闡明，國家採取的必要措施

應根據科學發現和氣候變遷的國際規則與標準客觀地確定。法庭強調，在相關

評估中不需要科學確定性，因為應該採用「預警性方法」。

在處理這些義務時，法庭謹慎強調，相當注意的標準可能因締約國的可

用手段和能力而異。本案諮詢意見是ITLOS首次明確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原則」（Principle of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以下簡稱：

CBDR）納入UNCLOS框架內的解釋。ITLOS在諮詢意見中提及CBDR概念，

並指出雖然UNCLOS第194條第1項未明確提及此原則，但包含了與該原則相

似的要素，例如「按其能力」（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capabilities）及「以其

可支配的最實際方法」（the best practicable means at their disposal）等用語。

這種解釋為國家在防止氣候變遷危害海洋環境的義務上引入了必要的彈性，特

別是對於資源有限的國家（Almeida and Weston 2024, 222-229）。然而，學者

指出，雖然諮詢意見強調國家防止海洋污染的標準會因為其「手段與能力」的

可用性而有所不同，但其本質為法律中「相當注意」之義務，而非直接適用氣

候法中的CBDR原則（Young et al. 2024, 5）。法庭強調的一個相關觀點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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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不公平的方法之一是確保向「對氣候變遷不利影響特別脆弱的發展中國家」

提供「科學、技術、教育和其他援助」。再者，《巴黎協定》、UNFCCC和

UNCLOS中此類條款被解釋為支持締約國有具體義務援助發展中國家，特別

是脆弱的發展中國家，以協助他們應對人為溫室氣體排放造成的海洋污染。國

家採取之必要措施的範圍與內容可依據各締約國的能力與資源而有所不同，

但核心義務在於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同此邏輯，《巴黎協定》採取「國家自

主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以下簡稱：NDCs），依據各

國的國內情況制定減緩措施，更能有效地推動氣候變遷行動的落實（張文寧 

2024）。24

根據學者的觀察，ITLOS對於UNCLOS第195條有特別警告：「各國在採

取措施防止、減少和控制海洋環境污染時，不得將損害或危險從一區域轉移

到另一區域，或將一類污染轉變為另一類污染」；並進一步指出若海洋地球

工程導致一類污染轉變為另一類污染，則將違反第195條（Webb 2024）。這

顯示ITLOS在處理新興氣候變遷應對技術時，傾向採取謹慎立場，要求各國考

量跨界污染效應（Webb 2024, 4）。此外，另有學者注意到ITLOS將注意義務

與環境影響評估之強制性程序進行連結，指出任何可能通過人為溫室氣體排放

對海洋環境造成實質污染或重大有害變化的規劃活動，均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Deng et al. 2024, 7-8）。

（三）防止來自大氣或透過大氣污染之義務

ITLOS於其諮詢意見認為UNCLOS第212條之義務內容與第207條防止陸

地來源的污染相似。對此，締約國應符合與大氣污染相關之「國際公認規則

和標準以及推薦的實踐和程序」（internationally agreed rules and standards and 

recommended practices and procedures），包括：氣候變遷相關條約，以及《芝

24	 《巴黎協定》第三條規定，作為對全球響應氣候變遷的NDCs，「所有締約方都應當
根據該協定相關規定，開展並通報其具雄心的努力，以實現本協定第2條所列的目標。
所有締約方的努力將隨著時間推移而取得進展，同時認識到需要支持發展中國家締約

方有效實施本協定。」Voigt批評ITLOS對《巴黎協定》的有限解讀未能充分體現該協
定的法律架構和規範。法庭僅參考《巴黎協定》的兩個要素：第2條第1項（a）的溫度
目標和第4條第1項的排放路徑時間表，而忽略協定中的NDCs等其他重要規定（BIICL 
2024, 3-4; Voigt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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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哥公約》附錄16第4卷中關於國際航空碳補償和減排方案的規定、國際海事

組織（IMO）在2011及2021年對MARPOL附錄VI進行了修訂，以減少船舶的

溫室氣體排放（ITLOS 2024, 98-99）。

值得注意的是，ITLOS是首個明確處理氣候變遷跨境危害問題的國際司法

機構。誠如Feria-Tinta（2021）所指出，與僅處理非跨境危害的「托雷斯海峽

島民請願案」（Torres Strait Islanders Petition）不同，25ITLOS的諮詢意見明確

闡述了各國對跨境危害的廣泛義務，亦即各國對其管轄或控制範圍內活動所產

生的影響，負有尊重其他國家環境及其國家管控範圍以外區域的義務（BIICL 

2024, 5）。ITLOS的諮詢意見涉及多種溫室氣體來源，因為各國控制著陸基來

源、航空器和船舶排放，同時涵蓋公私行為者。

四、本案對未來氣候訴訟和爭端解決的影響

ITLOS的諮詢意見發布之際，全球氣候變遷訴訟正處於關鍵時期。截至

2023年5月31日，針對國家和企業因其對氣候變遷的貢獻或應對不足而提起的

案件已達2,341件（Setzer and Higham 2023, 11）。2024年共有三個不同國際

司法機構進行與氣候相關的諮詢意見程序：ITLOS、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以下簡稱：ICJ）及美洲人權法院（Inter-American Court of 

25	 該案是Daniel Billy等人訴澳洲（Daniel Billy et al. v. Australia, Communication No. 
3624/2019, CCPR/C/135/D/3624/2019, 22 September 2022），是首個由聯合國人權委員
會裁決的氣候變遷案件。案件中，托雷斯海峽島民指控澳洲政府氣候政策不足侵犯了

其文化權，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最終認定澳洲違反《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7
條和第27條。但與本案諮詢意見不同，該案處理的是非跨境危害，即受害者位於被
認定負有責任之國家的領土管轄範圍內（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2022）。Liang
（2024, 11-12）比較ITLOS諮詢意見與托雷斯海峽島民請願案對未來氣候訴訟的影響，
指出ITLOS諮詢意見側重全球性長期策略，強調UNCLOS在處理海洋酸化和全球氣候
責任方面的作用；而Daniel Billy案則著重國家須立即採取適應措施保護受氣候變遷影
響的族群。Liang（2024, 5）指出，兩個案例都認識到國家必須實施主動、預警性方法
而非被動反應；諮詢意見要求各國採取一切必要措施預先防止海洋污染，特別是氣候

變遷效應如海洋暖化和酸化所加劇的污染。此觀點支持ITLOS將溫室氣體排放納入海
洋污染定義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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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Rights）。26
乍看之下，這似乎會加劇國際法回應的碎片化，

27
不過

ITLOS的諮詢意見顯示出較為正面、樂觀的結果，嘗試構建國際環境法與國際

海洋法之間的義務，加強各國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減輕氣候變遷所致嚴重環境

損害的義務（Peel 2024, 1）。ITLOS諮詢意見可能象徵著將氣候變遷納入全球

海洋治理新時代的開始（Deng et al. 2024）。

雖然ITLOS並未指出主要溫室氣體排放國對海洋氣候變遷負有責任並承擔

國際責任，但其立場為UNCLOS所有主要二氧化碳排放締約國敲響警鐘，認

為如果國家不做出反應和遵守規定，可能導致UNCLOS爭端解決機制的啟動

（Yiallourides and Deva 2024）。Boyle（2019, 481）指出，UNCLOS可能提供

「UNFCCC體系中明顯缺乏的強制性爭端解決機制」。ITLOS明確提及各國採

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控制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造成的海洋污染的法律義務，

這些措施是客觀確定的，如果一國未能履行這些義務將引起國際責任。即使氣

候條約給予各國確定自身減排貢獻的自由，各國仍然需要遵守UNCLOS下的

義務。這一認定將極大地影響未來的氣候訴訟發展，甚至暗示國家不能通過退

出氣候條約來逃避其所有關於氣候變遷的義務（Mayer 2024, 159）。其次，諮

26	 諮詢意見可繞過一些國際氣候訴訟的困難，例如：共同責任與訴訟適格性問題。此

外，諮詢意見的特殊權威性以及公眾對應對氣候變遷重要性的認識提高，可對各國施

加壓力，促使其達成更有力的協議（Rocha 2022, 93）。
27	 例如，2024年3月美洲人權法院將健康環境權認定為國際法強制性規範（peremptory 

norm），以及2024年4月歐洲人權法院首次在氣候變遷案件中確立氣候變遷不利影響
與人權享有之間的因果關係，要求締約國採取有效減緩措施。本案諮詢意見確認溫室

氣體排放構成海洋環境污染的定義，但未充分探討其與人權的連結。本案法官Pawlak
（2024, 1）在其聲明中表示，諮詢意見本可進一步「反映氣候變遷司法最新發展的
更廣泛影響」，特別提及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本案另一位法官Infante Caffi（2024, 
2）則認為，諮詢意見中關於人權的提及可以透過更多論點得到補充，注意到《巴黎
協定》序言和聯合國大會第76/300號決議中提及「擁有清潔、健康和可持續環境之人
權」。Elmahmoud（2024）指出，UNCLOS第1條第1項第4款本身即在污染定義中納入
「對人類健康的危害」（hazards to human health），暗示第十二部分中的海洋環境保
護應隱含考慮人類健康因素。這一理解在第235條第2項中得到進一步支持，該條明確
肯定自然人有權獲得「因海洋環境污染造成損害的迅速和充分賠償」。因此，Elmah-
moud（2024）擔憂ITLOS對於人權法考量的有限整合可能增加國際法分支間的分裂風
險，影響未來氣候訴訟的系統性發展。關於歐洲人權法院2024年4月9日瑞士年長婦女
團體案，參見：許耀明（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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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意見可能提高海洋在全球氣候變遷談判中的地位，鼓勵各國更有力地將海洋

問題納入其國家NDCs中（Klerk 2025, 11-12）。

本諮詢意見可視為環境與氣候正義發展的重要里程碑，突顯氣候責任的不

斷發展，並強化國內溫室氣體排放和環境保護的審查和監督，對私人企業也

具有重大影響。學者指出，該諮詢意見可在國內法院被引用，以論述企業有責

任減輕氣候相關影響；諮詢意見中提到各國採取的必要措施應基於客觀標準，

這將削弱基於國家廣泛自由裁量權的論點，並強化支持減少這種自由裁量權的

論點（Alogna 2024, 7; BIICL 2024, 7; Dunn 2024, 5-6）。另有學者指出，國內

私人實體和國家規劃的環境影響評估，也會間接受到影響（Young et al. 2024, 

6）。此外，該諮詢意見的結果呈現小島國家如何利用法庭諮詢意見制度實現

自身利益，啟發未來開發中國家運用國際法解決跨境和全球環境挑戰的可能性

（Sirohi 2025, 14）。

本案諮詢意見的一項特點是科學證據在法律解釋中扮演的核心角色。

ITLOS明確承認相關問題「必然具有科學層面」（ITLOS 2024, 26），因此大

量引用IPCC等權威科學機構的報告。法庭利用科學來澄清概念、分類和優先

處理法律問題，並在氣候緊急情況下使其意見更加有力且具說服力（Torre-

Schaub 2024, 1-2）。法庭在評估人為溫室氣體排放對海洋環境的有害影響

時，參考IPCC使用的「概率程度」（degree of probability）作為衡量標準，並

將其與預警性方法相連結，敦促各國即使在缺乏絕對科學確定性的情況下也應

採取預警性方法（ITLOS 2024, 77）。此外，法庭援引IPCC 2023年綜合報告

強調氣候變遷不僅威脅海洋環境，也對人類福祉構成威脅，特別是沿海地區的

弱勢人群（ITLOS 2024, 34）。法庭對科學證據的依賴，顯示在處理氣候變遷

等複雜環境問題時，科學與法律的界限日益模糊。而這樣的互動為今後國際法

的發展提供新模式，也為未來氣候訴訟提供重要參考。

ITLOS諮詢意見對海洋地球工程（marine geoengineering）活動的法律地

位引發更多課題（Webb 2024）。根據ITLOS對海洋污染的定義標準，諸如海

洋施肥、海洋鹼化增強等地球工程技術可能被視為污染活動；此外，這些技術

的核心目標是增加海洋碳封存能力、減緩海洋酸化及氣候變遷的負面影響，可

能符合UNCLOS第192條保護和保全海洋環境的義務（Webb 2024, 5-6）。此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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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反映了國際法體系對於新興氣候技術尚未建立完整規範，可能會為日後相

關訴訟留下難題。

ITLOS的諮詢意見僅止於解釋UNCLOS部分條文，但其重要性對未來國際

氣候訴訟有著潛在影響。雖然這份諮詢意見對各國並無法律約束力，也不構

成ICJ的法律先例，但ICJ及其他國際司法機構在審理其氣候變遷諮詢案件時，

很可能會參考ITLOS對UNCLOS相關義務的解釋，以及其努力構建氣候條約與

其他國際法領域之間關係的做法（Dunn 2024, 6）。在ICJ「國家關於氣候變遷

的義務」（Obligations of States in respect of Climate Change）諮詢意見中，ICJ

被要求考慮國際法下的義務以及法律後果，故該案請求範圍較ITLOS本諮詢

意見更廣。
28
在書面程序及口頭程序中，相關各方亦引用ITLOS的諮詢意見。

ITLOS在拒絕特別法論點、強化預警性方法、提高相當注意義務標準以及關注

1.5℃目標等方面的謹慎而全面的推理，將於正在進行的ICJ程序中受到密切關

注。
29

綜上所述，2024年ITLOS對氣候變遷與海洋法所發表之諮詢意見，首度確

認人為溫室氣體排放可構成《海洋法公約》所定義之海洋污染，並指出締約國

28	 「國家關於氣候變遷的義務」案是由聯合國大會於2023年3月29日根據聯合國憲章第
96條要求提供的諮詢意見。請求包括兩個核心問題：（1）詢問「國家在國際法下有
哪些義務，以確保氣候系統和環境其他部分免受人為溫室氣體排放的影響？」（What 
are the obligations of State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to ensure the protection of the climate 
system and other parts of the environment from anthropogenic emissions of greenhouse gases 
for States and for present and future generations?）；（2）詢問「如果國家因其作為或
不作為對氣候系統和環境其他部分造成重大損害，這些義務下的法律後果是什麼？」

（What are the legal consequences under these obligations for States where they, by their 
acts and omission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harm to the climate system and other parts of the 
environment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2023）。ICJ於2023年4月13日宣布
受理這一諮詢意見請求，之後開始收集各國和國際組織的書面意見。後於2025年7月23
日做成諮詢意見（ICJ 2025）。

29	 聯合國特別報告員在其共同意見中強調，氣候變遷對海洋生物多樣性的不利影響與生

命權、食物權以及少數民族和原住民的文化權利密切相關。特別報告員主張，這些人

權轉化為國家義務，要求各國根據國際人權法和環境法的義務，迅速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非國家行為者的法庭之友意見書展現了對UNCLOS進行演進性解釋的明確傾向，
這一立場最終也被ITLOS採納（Tignino and Prado 2024, 10）。此外，ITLOS將具體
數值解讀納入UNCLOS所定的一般抽象規定這一點，值得後續觀察（佐古田彰 202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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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義務依科學標準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防止、減少及控制此類污染。該意見不

僅將氣候變遷納入UNCLOS架構下的法律義務體系，並透過相當注意義務及

能力差異之考量，使國家責任標準更具彈性。該意見為日後氣候訴訟提供法律

基礎，也顯示小島國家運用國際司法機制主張環境權益的可能性，堪稱國際環

境法與海洋法融合發展的重要里程碑。此外，雖然本諮詢意見對於UNCLOS

締約國並無直接法律拘束力，但是具有高度規範解釋上之意義。未來將影響國

內法制定、司法實踐及氣候訴訟發展。商業航運、能源與重工業等高排放產業

亦將面臨更嚴格的監督與法規風險（Clyde & Co. 2024）。

肆、本案對於我國之啟示

儘管本諮詢意見不具約束力，但它為國際法的解釋和適用提供重要指引。

本諮詢意見對推動氣候變遷訴訟有重大影響，為追究國家氣候變遷法律責任奠

定基礎。此一發展對於我國的對外關係及氣候政策也具有重要啟示，特別是考

慮到我國雖非聯合國成員，但在國際氣候治理中扮演的積極角色。例如，我國

曾與太平洋島國簽署《對抗氣候變遷聯合聲明》及多項氣候合作備忘錄，協助

其建設氣候韌性、發展永續藍色經濟（中華民國外交部 2023）。另結合國際

合作發展基金會之海外援助機制，擴大在全球小島開發中國家的影響力與貢獻

（祝康偉 2024），呼應學者將氣候變遷議題納入外交政策之提議（葉俊榮等 

2020）。

以下簡介氣候變遷對於我國之影響，以及我國現行因應海洋氣候變遷之法

律與政策，以檢視我國現行法律與政策就ITLOS諮詢意見案所揭示之要旨，得

以相應調整之處。

一、氣候變遷對於我國之影響

氣候變遷所造成之海洋暖化、酸化及海平面上升對於我國亦有重要影響。

除海平面上升將使臺北盆地及雲林、嘉義及臺南沿海等低窪地區有被淹沒的

危險外（公視新聞網 2022），海洋暖化、酸化亦將造成我國海域海洋生態系

的破壞，珊瑚礁白化、魚群死亡及漁獲量減少之負面影響（戴昌鳳 2017,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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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為因應氣候變遷對於我國之影響，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與環境部於2024

年5月共同發布《國家氣候變遷科學報告2024：現象、衝擊與調適》（以下簡

稱：《氣候變遷報告》）（許晃雄等 2024）。《氣候變遷報告》中可見到一

些與ITLOS諮詢意見意旨相近的政策措施或建議。例如，《氣候變遷報告》中

提到2023年修正通過的《氣候變遷因應法》調適專章的相關規定：要求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調適行動方案、
30
要求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要訂修調適執

行方案等（許晃雄等 2024, 534）。31
此部分與諮詢意見中提到各國應採取必要

措施防止、減少和控制氣候變遷對海洋環境的污染及保護和保全海洋環境的義

務一致（ITLOS 2024, 87, 93, 133）。

《氣候變遷報告》亦提出「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架構」作為跨領域、跨部門

氣候變遷調適策略研擬的系統化作業程序（許晃雄等 2024, 533-542），有助

落實諮詢意見中提到各國採取措施進行風險評估、規劃調適方案、推動執行、

監測與修正的義務（ITLOS 2024, 124, 137）。再者，報告中建議未來應加強

整合及跨領域、跨部門合作，共同參與產出調適規劃與對策所需資訊（許晃雄

等 2024, 563-564），對應諮詢意見中提到各國的合作義務，包括：合作制定

規則和標準、交流資訊數據、建立科學標準等。於國內跨部門整合相關資訊，

將有助於國際間合作義務的履行。

此外，《氣候變遷報告》中論及調適治理議題，包括不同層級間的垂直整

合、各部門間的水平整合、利害關係人參與等（許晃雄等 2024, 555-557），

也與諮詢意見中要求國家和地方政府、各部門之間協調合作，並與利害關係人

合作的精神相符合。最後，《氣候變遷報告》中探討氣候變遷造成的社會衝

擊，如弱勢族群面臨更高風險等，關注調適的公平性及脆弱族群議題（許晃雄

等 2024, 557-561），也呼應諮詢意見中要求已開發國家協助開發中國家，特

別是脆弱國家的義務，並考慮到溫室氣體進入海洋所帶來的影響。

然而，美中不足之處在於，《氣候變遷報告》僅具建議性質，更缺乏法律

30	 《氣候變遷因應法》第18條。
31	 《氣候變遷因應法》第20條。

pe304.indd   156 2026/7/1   上午 10:37:11



 從國際海洋法法庭第31號案諮詢意見論國家防止氣候變遷危害海洋環境之義務　157

拘束力，不能直接要求政策或法律修訂。再者，《氣候變遷報告》所提出的調

適行動方案，未能敘明各部會之執掌，導致空有建議但難以落實。此外，《氣

候變遷報告》未納入具體的執行機制與監督機制，使各級政府和產業部門對應

氣候變遷措施的承諾與實踐缺乏執行力。最後，儘管《氣候變遷報告》提及氣

候變遷對弱勢族群的衝擊，但並未規劃明確的補償與支援機制，難以有效保障

受影響社群的權益。綜上所述，若《氣候變遷報告》無法納入法律修訂與政策

調整，其影響力將大打折扣，難以作為推動我國氣候變遷調適與減緩行動之主

要依據。

二、因應海洋氣候變遷之法律與政策工具

（一）因應海洋氣候變遷之法律

我國涉及此一議題之相關法律主要散布於憲法、環境法規以及涉海法規。

首先，《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2項明定「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

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顯示憲法要求國家發展時應兼顧環境保護。在

此宗旨下，我國於2002年公布《環境基本法》，內容涵蓋永續發展、世代正

義、環境與發展兼顧等原則。並於2023年公布《氣候變遷因應法》，作為因

應氣候變遷之主要法規。其中，該法將2050淨零排放目標入法，制定氣候變

遷調適策略，降低與管理溫室氣體排放為立法宗旨，成為我國因應氣候變遷

之主要法規（張文寧 2024）。32
然而，《氣候變遷因應法》通篇僅兩處提及海

洋，首先為「碳匯」之定義，
33
其次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之「自

然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碳匯功能強化事項由農業部主辦；內政部、海

委會協辦」。
34
因此該法僅為因應氣候變遷之一般性、原則性法規，並未直接

處理氣候變遷所造成之海洋環境污染。因此，因應海洋氣候變遷之法規範，應

32	 《氣候變遷因應法》第1條：「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制定氣候變遷調適策略，降低與
管理溫室氣體排放，落實世代正義、環境正義及公正轉型，善盡共同保護地球環境之

責任，並確保國家永續發展，特制定本法。」
33	 《氣候變遷因應法》第3條第9款：「碳匯：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源或
大氣中持續移除後，吸收或儲存之樹木、森林、土壤、海洋、地層、設施或場所。」

34	 《氣候變遷因應法》第8條第2項第9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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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涉海法規中找尋依據。

我國涉海之重要法規為：《海洋基本法》、《海洋污染防治法》（以下簡

稱：《海污法》）及《海洋保育法》（以下簡稱：《海保法》）。首先，《海

洋基本法》與氣候變遷有關之條文為第8條：「政府應整合、善用國內資源，

訂定海洋污染防治對策，由源頭減污，強化污染防治能量，有效因應『氣候變

遷』，審慎推動國土規劃，加強海洋災害防護，加速推動海洋復育工作，積極

推動區域及國際合作，以保護海洋環境。」同法第13條要求政府應保全海洋

生物多樣性，訂定相關保存、保育、保護政策與計畫，劃設海洋保護區等。此

外，同法第15條則規定海洋政策白皮書之發布及定期檢討修正。由於《海洋

基本法》之性質為原則性、綱領性、方針性規範，上述條文仍有賴個別立法規

定。

其次，《海污法》於2000年制定，歷經多次修正。該法第4條第10款規定

之「污染行為」係指：「直接或間接將物質或能量引入海洋環境，致造成或

可能造成人體、財產、天然資源或自然生態損害之行為」，規範文字係參照

UNCLOS第1條第1項第4款之文字。因此在法律解釋上，可依照ITLOS諮詢意

見之解釋，將人為溫室氣體及熱能引入海洋所造成之負面影響，定義為《海污

法》所規範之「污染行為」。然而，整部《海污法》僅規範海洋廢棄物、油污

等物質引入海洋所造成之污染，對於溫室氣體引入海洋之污染並無任何規定。

立法院於2023年5月通過《海污法》修正案，增設海污基金、強化污染管理、

全面提升罰則、接軌IMO規則、建立吹哨者制度等（海洋委員會 2023），但

是並無關於氣候變遷所致之海洋污染相應之修正。

最後，《海保法》於2024年7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目的係與《氣候變遷

因應法》等法規相呼應，合力提升臺灣海域保護面積、保育與復育海洋生物多

樣性（海洋委員會 2024）。惟《海保法》僅於總說明提及「海洋環境變遷與

挑戰加劇」，其內容亦未規範如何保障我國海域之海洋環境免於或減少海洋暖

化與酸化造成之海洋環境污染。因此，本文建議，未來在上述法律修正時應納

入ITLOS諮詢意見之要旨，分別於《海洋基本法》強調氣候變遷對於海洋造成

之負面影響，於《海污法》納入溫室氣體與熱能入海之減排規範、於《海保

法》納入海洋酸化、暖化導致生物多樣性急速下降之因應規範等。參照國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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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法之新趨勢，持續檢討修正，強化我國對氣候變遷所致海洋環境污染之法律

規範。

（二）國家海洋政策白皮書

2020年海洋委員會（以下簡稱：海委會）公布之《2020國家海洋政策白

皮書》（以下簡稱：《海洋白皮書》），是我國海洋政策之重要指導文件。

《海洋白皮書》中強調海洋保育與環境保護之重要性，指出氣候變遷劣化海

洋資源環境，並確認溫室效應是造成海洋暖化、酸化及海平面上升的主因。

前述情形已改變海洋環境，影響海洋生態並危害水產資源（海洋委員會 2020, 

46）。政府提出之海洋保護具體措施包括：訂定永續漁業政策、制定海洋保育

法及生物資源維護管理措施、保存保護生態棲地等。外交上的合作則是透過財

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國合會）、國際氣候發展智庫等機構

與邦交國及友好國家就氣候變遷進行國際交流合作（海洋委員會 2020, 26）。

然而，觀諸《海洋白皮書》之內容，可發現其永續經營海洋資源策略方針

及具體措施仍是聚焦漁業、海洋生態資源保護等消極之因應措施，並無積極防

止、減少和控制氣候變遷造成海洋環境污染之具體措施，例如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入海等。此部分不難理解，蓋因我國氣候變遷主政機關為環境部，主要法規

為《氣候變遷因應法》，海委會及其主管之《海污法》並非第一線因應氣候變

遷之主政機關與法規，故政策與法律上並未直接處理氣候變遷造成之海洋污染

問題。

海委會刻正編纂《2025國家海洋政策白皮書》（立法院 2024, 34）。35
新

版白皮書草案勾勒我國海洋發展願景與目標，並訂定策略基本理念與方針。草

案規劃未來五至十年海洋事務發展方向，涵蓋主權維護、全球治理對接、海上

安全及跨國合作。強調生態系統管理，完善法規與污染防治，推動海洋保育與

環境保護。促進藍色經濟發展，推動產業升級與科技創新，並強化國際合作及

人才培育。此外，提升海洋科學研究，擴建觀測系統與數據治理，支援產業發

展，確保永續海洋治理與生態保護（國家發展委員會 2024）。從草案簡報觀

35	 作者謹註：《2025國家海洋政策白皮書》業於2025年9月25日正式發布。鑒於本文接受
刊登日早於該白皮書之發布日期，故未及納入其相關內容，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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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新版白皮書草案關於海洋保護之部分似未參考ITLOS諮詢意見案之要旨，

強調氣候變遷造成海洋環境污染，並提出我國之因應對策。因此，本文建議，

《海洋白皮書》之修訂應參照ITLOS諮詢意見之要旨，納入國家防止氣候變遷

導致海洋環境污染的法律義務，強化具體應對措施，並建立滾動式修正機制，

以確保政策隨氣候變遷挑戰調整，提升跨部門協調與國際合作，確保海洋治理

與減緩策略有效落實。

（三）國家海洋污染防治白皮書

繼《海洋白皮書》之後，2024年海委會公布《國家海洋污染防治白皮書》

（以下簡稱：《海污白皮書》），為我國首度針對海洋污染議題發布的國家層

級政策文件。白皮書提出四大行動計畫，分別為：完備海域環境監測、強化海

洋廢棄物治理、提升污染應處能力，以及推動教育宣導與國際交流，並以《海

污法》、「海污防治基金」與《海污白皮書》本身構成三大政策支柱。透過此

制度性架構，結合中央與地方及產官學研合作，可推動中長期污染防治目標，

邁向2030年永續海洋願景（海洋委員會 2024, 34, 64）。

《海污白皮書》特別強調「海洋酸化」作為氣候變遷的重要影響之一。該

文件指出，海委會已將酸化問題納入監測重點，並透過長期酸鹼（pH）值觀

測，掌握氣候變遷對臺灣周邊海域酸化趨勢的影響。未來更將考慮於遠洋設

置監測站，以取得基礎數據與背景值，形成長期監測資料庫。此外，白皮書亦

提及須將氣候變遷與人為活動共同視為污染壓力來源，強調應強化對「氣候

變遷、海洋廢棄物、環境生態與社會經濟」間關聯之整合性研究（海洋委員會 

2024, 30, 37, 72）。

然而，除「海洋酸化」外，《海污白皮書》未明確指出氣候變遷造成之其

它海洋環境污染，如「海洋暖化」與「海平面上升」。無論是海水升溫導致的

生態變異，或是海平面上升造成的沿岸侵蝕與鹽水入侵，皆未納入污染防治策

略之中。雖然《海污白皮書》已部分鏈結氣候變遷與海洋污染議題，在既有的

海洋環境治理架構下向前邁進一大步，但重點仍偏重於海洋油污、廢棄物、海

域水質等即時性污染防治，對於氣候變遷帶來的長期結構性威脅則著墨有限。

本文建議，海委會未來《海污白皮書》之修訂或政策實踐上，應參酌ITLOS諮

詢意見之要旨，提出氣候變遷造成的海洋污染之因應對策，使海洋氣候變遷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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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防治融入海洋污染防治體系。

伍、結論

氣候變遷是直接關係人類整體未來的重大問題，在法律層面由1992年

UNFCCC和2015年《巴黎協定》規範此問題。另一方面，UNCLOS締結於

1982年，當時國際社會對氣候變遷問題尚未有具體認識。UNCLOS本身雖具

有許多關於海洋環境保護的規定（特別是第十二部分），但並未制定海洋環境

保護、海洋污染防止的具體規制內容。如何將其後認識到的氣候變遷問題反映

在UNCLOS的解釋適用上，即為本諮詢意見的重大爭點。

本文分析ITLOS第31號諮詢意見，探討氣候變遷對海洋環境的影響與國

家相應義務。ITLOS確認人為溫室氣體排放構成UNCLOS下之「海洋環境污

染」，並闡明國家在防止此類污染方面的具體義務。此一具有里程碑意義之諮

詢意見，充分展現國際海洋法在因應全球氣候危機上之潛力與價值。

本諮詢意見確認了各國對防止溫室氣體排放造成海洋污染的法律義務，並

將海洋暖化、酸化及海平面上升解釋為UNCLOS第1條之「海洋環境污染」。

根據公約第192條與第194條，ITLOS要求締約國採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減少

及控制溫室氣體對海洋環境的負面影響。此意見為小島國家提供因應氣候變遷

的法律基礎，也對全球氣候與海洋治理產生深遠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ITLOS將相關義務定性為「行為義務」而非「結果義

務」，即要求各國依據最佳科學標準採取必要的防範措施，但允許各國根據自

身能力與資源狀況選擇具體實施方式。雖然行為義務在義務履行上提供了一定

彈性，但ITLOS同時強調此項相當注意義務具有「嚴格」標準，特別是在面對

氣候變遷對海洋環境嚴重且不可逆轉損害風險時。此外，ITLOS明確將相當注

意義務與預警性方法相連結，要求各國即使在科學證據不充分的情況下，仍應

採取預警性方法以避免海洋環境受到損害。此外，各國在防止跨境污染、維護

海洋生態平衡、促進國際合作與技術援助方面亦須履行具體責任，確保境內活

動不對他國及全球環境造成外溢影響。ITLOS進一步要求各國強化環境監測、

影響評估及資訊共享，以建構全球預警與因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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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因應方面，我國透過《氣候變遷報告》、《海洋白皮書》、《海污白

皮書》及相關法規修正，逐步強化海洋治理，並積極參與國際海洋治理，鏈

結友好國家，以強化因應氣候變遷之挑戰。然而，目前我國法律與政策仍未將

氣候變遷對海洋環境的有害影響納入完整法制架構，亦未形成跨部門整合的應

對機制。對此，本文建議，我國應借鏡國際經驗及本諮詢意見之意旨，積極行

動，強化海洋法律與政策，以應對未來氣候變遷帶來的風險與挑戰。最後，本

文提出建議如下：

一、推動法規完善與政策調整：強化《氣候變遷因應法》與海洋環境保護

法規的連結；制定更嚴格的減排目標與執行機制；於《海污法》明確將溫室氣

體排放納入海洋污染防治範疇；於《海保法》納入海洋酸化、暖化導致生物多

樣性急速下降之因應規範等；於《海洋白皮書》、《海污白皮書》納入諮詢意

見要旨，並建立滾動式修正機制，定期檢討並強化法律與政策工具，以即時因

應全球海洋變局。

二、強化海洋氣候變遷外交戰略：我國應進一步將「海洋氣候變遷」議題

納入外交政策。具體言之，我國可思考將《對抗氣候變遷聯合聲明》提升為

具法律拘束力之多邊條約，吸引更多友我國家合作。一方面可在國際氣候與

海洋議題中取得角色，亦可同時鞏固邦交並發揮國際影響力。此外，除積極

參與「我們的海洋大會」（Our Ocean Conference, OOC）外，亦可推動參與其

它區域性氣候與海洋治理機制，例如：太平洋區域環境規劃署（Secretariat of 

Pacific Regional Environment Programme, SPREP），以分享臺灣海洋治理經驗

並取得話語權。

三、提升科學研究與監測能量：強化海洋酸化與暖化等氣候相關變化之監

測系統建設，提升資料即時性與觀測密度，精準掌握環境變遷趨勢；持續更新

《國家氣候變遷科學報告》，整合國內外最新研究成果，作為政策制定的重要

科學依據。同時，深化周邊海域之環境監測與跨國科研合作，以提升區域海洋

生態系統的適應能力與恢復韌性。

面對氣候變遷對海洋環境的嚴峻挑戰，國際社會正逐步建立更嚴格的法律

框架。ITLOS第31號諮詢意見反映了國際法在應對全球環境問題上的演進，也

為各國提供重要指引。我國應順應這一趨勢，在法律、政策與實踐層面積極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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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不僅履行國際社會成員的責任、呼應聯合國SDGs目標，也是為了保護自

身海洋環境與沿海地區的必要之舉，為永續發展與世代正義作出貢獻。氣候變

遷與海洋污染是跨國界的全球性挑戰，臺灣不能置身事外，唯有接軌國際海洋

治理趨勢、加強國際合作，才能實現海洋環境保護的長遠目標。

 （收件：114年4月12日，接受：114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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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Advisory Opinion (Case No. 31) issued by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ITLOS) in May 2024, examining 

states’ legal obligations to prevent climate change-induced harm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The advisory opinion, requested by the Commission of 

Small Island States on Climate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Law, confirms tha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constitute “pollu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bligating states 

to take necessary measures to prevent, reduce, and control such pollution.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and main arguments of the 

advisory opinion, analyzing ITLOS’s interpretative positions on the nature of 

obligations, definition of marine pollution, and specific measures required. 

This paper finds that ITLOS characterizes these obligations as “obligations of 

conduct” rather than “obligations of result”, establishes the stringent standar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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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e diligence”, and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ecautionary approach 

i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induced harm. Furthermore, this paper examines 

Taiwan’s marin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finding that the current framework 

has not fully integrated climate change and marine pollution governance. 

Therefore, this paper recommends that Taiwan improve relevant regulations, 

enhanc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incorporate the 

advisory opinion’s key points into the revision of the “National Ocean Policy 

White Paper” and the “National Marine Pollution Control White Paper” and 

relevant regulations to effectively respond to the threats of climate change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fulfill its responsibilities as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Keywords:  Climate Change, Ocean Warming, Marine Pollution,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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